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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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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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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类型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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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1
SD3D6PD1Z20
2606130007

承德县中驰环保公司的臭水外排，臭水顺
着水泥路排入河道，最终流入滦河，污染
环境。

承德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经核查，举报问题不属实。报人反映的企业位于下板城镇乌龙矶村，该公司在厂区东侧花坛内设置20立方米化粪池一座，生活污水排入化粪池内经预处理后，运送至承德清承水务有限公司进行处理；生产过程产生废水为炉渣洗选后废

水，废水经过浓密机浓密后，进入厂房东侧设置的容积为1800立方米的沉淀池内，经沉淀后循环利用，不外排。现场核查时，该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对公司废水处理各个节点和厂区内周边进行详细排查，没有发现排水痕迹，也不存在
暗管等违法排水行为。对厂区周边外排查，该厂北侧厂界外有一条约0.5米排洪沟，流向厂区东侧公路旁排洪沟，该排洪沟为南北流向，现场无废水排放痕迹。该公司东侧紧邻251省道，向东直线约400米为滦河主河道，251省道东侧为
农田，与滦河无沟渠连通。经对滦河沿岸实地巡查，未发现污水排放痕迹。

不属实
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确保沉淀池
等污染防治设施正产使用。

严格督促企业加强管理，生产期间，全面
落实各项目污染防治措施，确保生产废水
全部循环使用，不外排。

已办结 无

2
SD3D6PD1Z20
2606130006

1.北梁村东山采区露天开采，场地堆存大
量毛石料；七家五坑露天采矿场载重为120
、130的重型货车往来，有扬尘污染。2.大
庙镇东沟村顺发矿业选矿厂露天作业，泥

沙、石头满山堆放，污染环境。3.大庙镇
陈营子村华鑫矿业，违规在尾矿库二次选
矿并对外销售，污染周边环境。4.小三岔
口村某钛业公司水污染问题严重，从厂区
墙体数百处缝隙持续向河道排放污水。5.
上营子村尾矿库存在盗采行为，矿业办公

楼污水直排河道。6.岔沟门村远大矿业尾
矿库存在盗采，大面积损毁林木，有照片
语气；厂区建在道边的厂房快塌了存在安
全隐患。7.上碾子村原峰帆矿业（现翰源
矿业）储水罐持续满水外流，水流冲刷山
体致山体破损；建筑垃圾、矿泥、废料堆

积在厂区上方山沟，大片林木遭到损毁。
8.七家村山顶堆放大量毛石，早年开采遗
留露天矿区遍布山头，远处望云山顶呈白
色，存在安全隐患。9.大庙镇二道河子村
缸福多矿业，选矿废泥堆积在前山、后

山，降雨天气极易引发山体滑坡。

双滦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大气

经核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北梁村东山采区露天开采，场地堆存大量毛石料;七家五坑露天采矿场载重为120、130的重型货车往来，有扬尘污染”问题。经查，举报人反映的“北梁村东山采区露天开采”实际为承德市双滦建龙矿业有限公司东方铁矿，

因企业自身原因，2025年5月已停产，经排查矿区范围及周边内无堆放的毛石。七家五坑露天采矿场，实际为承德双滦大庙长兴铁矿（广兴矿业地下采区），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调查发现企业于2022年9月因产能不够，需
办理增储手续一直停产至今，该采区采取地下洞采方式进行开采，并非露天采矿场。现场发现厂区内部分道路土质松软，在刮风状态下和车辆运输过程中会存在扬尘隐患。
2.关于“大庙镇东沟村顺发矿业选矿厂露天作业，泥沙、石头满山堆放，污染环境”问题。经查，承德顺发矿业有限公司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24年2月5日，经承德市生态环境局双滦区分局审批。该企业目前正在建设料仓及破碎
车间厂房，由于资金短缺该项目现处于停工状态，未发现该企业有露天作业痕迹。厂区内物料已采取苫盖措施，但部分苫网出现破损导致物料裸露，存在扬尘隐患。在东沟村胡家沟附近确有毛石堆放，占地约10亩，耕地约4亩，建设
用地约6亩，双滦区资规局已于2026年6月15日对该公司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30日内恢复土地原貌，若该公司30日内未将堆放的毛石清除，恢复土地原貌，双滦区资规局将依法对其立案查处。
3。关于“大庙镇陈营子村华鑫矿业，违规在尾矿库二次选矿并对外销售，污染周边环境”问题。经查，承德市双滦华鑫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堆积坝高54.6米，总库容133万立方米，现状为四等尾矿库。此库为双滦区应急管理局批复的

可回采尾矿库。因进入汛期，目前，该企业回采工作已暂停，正在完善尾矿库临时度汛工程，现场核查库区内未发现选矿设备，故不存在违规在尾矿库二次选矿并对外销售。核查时发现尾矿库通往厂区的运输道路为土路，生产时大车
运输过程中可能存在扬尘隐患，已现场要求企业在生产时一定要严格落实扬尘治理措施，及时对运输路面洒水降尘。
4.关于“小三岔口村某钛业公司水污染问题严重，从厂区墙体数百处缝隙持续向河道排放污水”问题。经查，小三岔口村内无生产加工企业，但下游上营子村有一家承德宇舟钛业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调查发现
该企业于2026年5月底因市场原因，产品销售困难导致停产至今。经调阅该企业环境评价报告书并经现场查看，其生产工艺主要为将外购的钛粉通过烘干炉进行烘干后，进入磁选机加工，最终将成品分为高、低品位钛粉，外售。该企
业生产过程中不涉及生产废水，举报人所说的数百处缝隙经执法人员现场核实为对拉螺栓孔，用于固定墙体稳定，防止墙体变形，且栓孔已封堵。
5.关于“上营子村尾矿库存在盗采行为，矿业办公楼污水直排河道”问题。经查，上营子村尾矿库实际为承德双滦乾程精细冶金有限公司尾矿库，其库属于已闭库销号尾矿库，产生（入库）尾矿中不含有价元素，库中尾矿无可利用价

值，库区尾矿库坝体完好没发现有盗采痕迹，不存在尾砂盗取行为。矿业办公楼属于承德鹏驰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其《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25年6月5日经承德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审批，该企业办公楼生活污水排入厂区内污水井中，
目前因无人使用尚未达到抽运量，该办公楼紧邻山体，在建设施工时在办公楼楼后地下预埋一处用于山体渗水引流的管道，防止山体渗水流入办公楼，因此在办公楼东侧临近河道处有一根白色管道，用于排放山体渗水。
6.关于“岔沟门村远大矿业尾矿库存在盗采，大面积损毁林木；厂区建在道边的厂房快塌了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经查，承德远大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库位于承德市双滦区大庙镇岔沟门村，该尾矿库总坝高55米，总库容105.98万立方
米，现坝高48.2米，现库容80万立方米，为四等尾矿库，此库为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批复的可回采尾矿库。因进入汛期，目前，该企业回采工作已暂停，正在完善尾矿库临时度汛工程，不存在盗采。前段时间正在按批复要求进行回采，
即老尾矿库综合利用。在清理尾矿砂过程中，尾矿库南面山坡原栽植的部分油松苗木（约100平米）被临时移走栽植，尾矿砂清走后及时将原来移植走的苗木重新栽植回原处，不存在大面积损毁林木问题。现场核查时发现路边厂房西
侧有彩钢瓦4处固定铆钉脱落，彩钢瓦板边掀脱，存在安全隐患。

7.关于“上碾子村原峰帆矿业(现翰源矿业)储水罐持续满水外流，水流冲刷山体致山体破损;建筑垃圾、矿泥、废料堆积在厂区上方山沟，大片林木遭到损毁”问题。经查，承德翰源矿业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停产状态，不存在储水罐持
续满水外流，水流冲刷线体现象，其《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26年2月28日经承德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审批，项目利用尾矿砂进行选磷选钛，在厂区东南侧发现堆积有约5000吨生产原料（尾矿砂），针对生产原料企业已采取临时苫盖
措施，防止扬尘污染，待建设完成后将原料全部存放在原料仓内。不存在乱堆废料、矿泥问题，在该企业厂区上方堆积砂石废料约1600平米占用灌木林地和其他草地，企业已栽植油松苗木恢复植被，双滦区水务局已对其下达《责令改
正通知书》对该企业破坏林、草地问题立案查处，要求其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8.关于“七家村山顶堆放大量毛石，早年开采遗留露天矿区遍布山头，远处望云山顶呈白色，存在安全隐患”问题。经查，七家村山顶堆存的毛石料为承德广兴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梁铁矿堆存，其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2022年8
月19日至2027年8月19日，企业不涉及自然资源违法行为。但在北梁铁矿长兴铁矿+886平峒西北方向有一处山体塌陷，此处为原国营大庙铁矿上世纪80年代开采的24号矿体塌陷坑，该塌陷坑南北长约180米，东西长约80米，最陡的西部

边坡最高90米，边坡角85度，导致远处望山顶呈白色。此处塌陷坑距离最近村落1500米，并且没有能进出车辆的道路，但现场未设置警戒线和标识牌，有安全隐患。
9.关于“大庙镇二道河子村刚福多矿业，选矿废泥堆积在前山、后山，降雨天气极易引发山体滑坡”问题。经查，该选厂有弃渣堆放在二道河子黄木沟，为尾矿砂综合利用选钛精粉项目弃渣场，有双滦区审批局于2023年5月下发的《
关于承德市刚福多矿业有限公司尾矿砂综合利用选钛精粉项目弃渣场临时使用林地》批复，同意在24个月有效期内企业临时使用集体林地。2025年9月，企业已完成针对弃渣场恢复林地和森林植被，双滦区水务局已完成验收，不涉及
山体滑坡。

部分属实

1.承德双滦大庙长兴铁矿（广兴
矿业地下采区）对厂区内道路进
行清理，防止扬尘产生。2.承德
翰源矿业有限公司按照环评要求
将所有物料入仓、入棚进行贮

存，山体渗水不再直排河道。3.
承德翰源矿业有限公司按照《责
令改正通知书》依法依规恢复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4.承德顺发
矿业有限公司按照《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将堆放的毛

石清除。要求恢复土地原状或立
案查处。5.承德顺发矿业有限公
司将苫网破损导致裸露部分进行
严密苫盖。6.加固远大矿业路边
厂房彩钢瓦。7.七家村山顶塌陷
坑周围禁止车辆和人员靠近。

1.承德双滦大庙长兴铁矿（广兴矿业地下
采区）已将厂区道路上浮土进行清理，已
完成整改。2.承德翰源矿业有限公司将已
将暂存的物料全部进行了苫盖处理。3.双
滦区水务局已于2026年6月15日对承德翰
源矿业有限公司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责令其依法依规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4.双滦区资规分局已于2026年6月15日
对承德顺发矿业下达《责令改正违法行为
通知书》责令限期恢复土地原貌。5.承德
顺发矿业有限公司已将苫网破损导致裸露
部分进行严密苫盖。6.远大矿业路边厂房

彩钢瓦已完成加固。7.七家村山顶塌陷坑
周围已设置警戒线和警示标牌。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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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桥区紫晶花园南墙外和南园电力小区之

间（魁星路中国银行、大辫子超市旁边）
的旱河常年有污水。

双桥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水 经核查，举报问题属实。该区域河道内确实存在淤泥。该处河道内有一处污水管道为紫晶花园与电力小区共同使用，管网无明显破损，检查井部分塌陷。 部分属实 河道内无污水积存。 更换河道内污水管网，修复检查井。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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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县三家镇前营村二道沟尽头，承德一

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无手续作业，破坏村

集体林地和山地。
承德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生态

经核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承德一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无手续作业”问题。2025年9月17日承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发了承德壹彤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前营玻璃用石英岩矿采矿许可证，有限期限自2025年2月10日至2035年2月10日，采矿手续在有效期限
内。

2.关于“破坏村集体林地和山地”问题。2026年5月，承德县林草局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该矿矿区边有修路破坏林地、草地问题，承德县林草局立即组织人员开展调查。经现场核查，2025年8月，该矿为实施矿界内勘查项目进行
场地平整工程，该矿将平整场地堆料和修路打钻工程承包给三家镇志云村二组村民骆某某，承包合同规定涉及占用林草地等相关审批手续由骆柏成负责办理。骆某某在未办理林草地使用手续的情况下，违法占用林草地用于平整场地堆料
和修建道路，经相关技术人员鉴定：违法占用林地面积9.47亩、草地（该处为集体草地）面积15.06亩。2026年5月5日，承德县林草局对骆某某进行了立案查处，并下发了《责令停止侵占毁坏林地、草地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占用
毁坏林地、草地的违法行为。2026年5月27日，承德县林草局向骆某某下发了《林业和草原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其处以行政处罚。目前，骆某某已停止违法行为，并承诺在限期内恢复林地、草地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部分属实

停止违法占用林草地行为，恢复

林地、草地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

已停止违法行为，正在恢复林地、草地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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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宁县万胜永乡干沟尧村大道沟门梁头 施
工方未按国土局矿山治理方案执行，自5月
中旬起，违规转运约上万方含萤石矿石堆
放在山梁后方，计划后续外运。

丰宁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生态

经核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举报人反映的地点位于丰宁县万胜永乡干沟尧村大道沟门梁头，2026年5月，施工方在此处实施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工程。2026年5月20日，万胜永乡政府在视频监控巡查时发现，施工方存在转运碎石行
为，乡政府与丰宁县资规局沟通汇报有关情况，丰宁县资规局立即赶赴现场检查，发现施工方未按修复治理设计方案施工，设计主要工程为“平台平整、推高填低、渣坡平整、覆土和植被恢复工程，覆土土源来源于外购土方”。施工

方为了节约成本，减少购土量和覆土面积，擅自将废料堆和山体开挖，开挖后黑土存于治理区用于覆土，将渣石转运至山梁后方堆放，因坡度陡，部分滑至山下，后整理为两处平台。2026年5月22日，丰宁县资规局约谈施工单位和监
理单位，同时向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发出督办函，责令施工方加强施工管理，立即整改，监理单位履行监督职责，督促施工方按要求进行施工。施工方转运至山梁后方的渣石约1391立方米，经就近矿山企业化验室初步检测，转运渣石
中萤石品位为3.51%，达不到萤石矿15%的最低边界品位，已送专业化验室进行进一步检测。经查看监控记录和问询周边村民，未发现施工方有外运售卖渣石行为。

部分属实

责令施工方按照《专项整改方案

》要求按时完成整改，确保治理
成效。

加快完成《专项整改方案》编制，严格按

照《专项整改方案》要求和时限完成问题
整改。

阶段性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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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滦区兰台府小区在元宝山山洞旁水泥路
沿山路段，随意倾倒业主生活垃圾。

双滦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土壤
经核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大元宝山村元宝山隧道西口约100米处，沿水泥路向里有一处空旷场地，原为2018年兰台府小区施工单位湖南六建租用大元宝山村，该场地用于项目部办公使用，2023年项目完工后施工单位将该处场地归
还大元宝山村。现场核查时，北处堆放建筑垃圾约80立方米，为双桥区廉某某私自将3车建筑垃圾堆放到此处，全部为建筑垃圾，无生活垃圾。

部分属实 完成建筑垃圾清理。 堆存的建筑垃圾已清理完毕。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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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化县韩麻营镇小乌苏沟，顺昌矿业租赁
个人山地租期已满，仍持续损毁林地，植
被难以恢复；该地块被变更为工矿用地，
企业还在地块边缘建设破碎站，在个人土
地上建设排洪沟。

隆化县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生态

经核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1.关于“韩麻营镇小乌苏沟，顺昌矿业租赁个人山地租期已满，持续损毁林地”问题。举报人反映的问题位于隆化县韩麻营镇小乌苏沟村，企业名称为隆化县顺昌矿业有限公司。2023年12月18日隆化县宝隆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将资产转
让给顺昌矿业，双方签订了资产转让合同。①韩麻营镇小乌苏沟，顺昌矿业租赁个人山地租期已满问题。经核实，2011年3月9日路某某代表宝隆矿业与村民白某某签订年限15年的山地租赁协议，协议截止日期为2026年3月9日，该协议
未明确用途，但双方约定“甲方采矿及破坏性生产不再另外赔偿损失”。2023年12月18日宝隆矿业与顺昌矿业签订资产转让合同，转让范围包括：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等林地占用行政许可；小乌苏沟干选破碎站厂房、设备设施及附属
物；以承包或者收购方式从小乌苏沟村、组及村民取得的全部林地使用权、耕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其中包括与村民白某某签订租赁山地，转让价款伍仟贰佰万元整。2026年3月9日企业与村民白某某山地租赁协议到期后，企业有意

续租，目前正积极与白某某协商续租事宜，因租赁山地价格及面积协商存在分歧，目前已基本协商完毕，待签订续租协议。②持续损毁林地问题。经比对“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年度变更调查数据成果”，该地块在2023年12月18日宝隆
矿业与顺昌矿业签订转让资产前，地类已变更为采矿用地，不存在持续损毁林地问题。
2.关于“该地块被变更为工矿用地，企业还在地块边缘建设破碎站，在个人土地上建设排洪沟”问题。根据《河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暨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实施方案》文件要求，2020年3月9日隆化县资规局开始对
土地现状据实调查，区域现状符合变更要求，故将白某某租赁给企业的区域变更为工矿用地。经核查，顺昌矿业破碎站在于2024年3月在原宝隆矿业破碎站基础上进行了改建，未占用白某某租赁给原宝隆矿业的区域范围内山地。隆化
县2025年雨水较大，多地发生水灾，部分山体出现岩石坍塌滑落等现象，今年隆化县6月份以来多次出现强降雨，举报人也反映该区域强降雨后水流较大，对周边区域带来较大安全隐患，顺昌矿业在该区域石砌排洪沟约100米，起到对
周边区域及举报人承包的山地的保护作用，因今年隆化县汛期提前，企业与举报人就续租一事多次协商未果情况下，为确保汛期到来前完工，消除安全隐患，企业先行施工。目前已与白某某就续签一事基本达成协议，待签订租赁合同

。

部分属实
镇村加强监管，杜绝非法占地情
况发生。

属地乡镇加强巡查，切实履行职责。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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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张某某长期在双滦区双塔山镇团瓢村
森强玻璃厂西侧对面五六十米处倾倒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垃圾系外运至此牟利。

该处区域宽20米、长30米、深度15至
20米，白色垃圾居多，表面仅用半米多黄
土覆盖。场地紧邻山洪河道，违规倾倒时
长超两年。诉求为清运干净垃圾，不得仅
做覆土处理。

双滦区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固废

经核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经查，森强玻璃厂西侧对面地块以平缓区域为主，紧邻山间沟谷，并非山洪河道，沟谷边缘黄土下混杂堆放建筑垃圾。经现场测算，该区域平面部分长16米，宽36米，面积约为576平方米，建筑垃圾约200
立方米，黄土约600立方米；沟谷坡面处建筑垃圾混杂黄土总量约500立方米，白色垃圾多为沙子、水泥等建筑材料用包装袋，平面及沟谷处建筑垃圾和黄土总量约1300立方米，无生活垃圾。经询问当事人张某某，于2023年3月租赁该
地块，用于存储经营建筑用沙，后因沙子行情不好，停止经营。张某某承认堆放建筑垃圾行为，时间约为2年，但否认利用该地块堆放垃圾牟利的行为。

部分属实
现场建筑垃圾清理完毕后覆土复
绿。

限期将建筑垃圾进行清运处置，对清运完
毕后的场地进行覆土覆绿。

阶段性
办结

无


